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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授權代表

董事會謹此宣佈，韓家寰先生已辭任本公司的授權代表職務，自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起生
效，而尉安寧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授權代表，自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起生效。

變更授權代表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韓家寰先生（「韓先生」）因需投放更多精力專注處理其他個人事務，已
辭任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第3.05條所規定之授權代表（「授權
代表」）職務，自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起生效。韓先生確認其與董事會並無任何意見分歧，亦無
任何有關其請辭而需要提請聯交所及本公司股東注意之事項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尉安寧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的授權代表，自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起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主席
尉安寧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尉安寧先生（主席）及韓家寅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韓家宸先
生、韓家宇先生、韓家寰先生及趙天星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魏永篤先生、陳治先生及丁玉山先
生。


